
苗栗縣政府 113 年第 13 次縣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6 日上午 8時  

地點：本府 A棟大樓 401 會議室 

主席：縣長鍾東錦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副 縣 長 ：鄧 桂 菊  秘 書 長  陳 斌 山  首 席 參 議  許 滿 顯 

機 要 秘 書  林 茂 山  民 政 處 長  林國竹代  財政處長  郭 春 美 

水 利 處 長  楊 明 鐃  工 務 處 長  古 明 弘   教 育 處 長  葉 芯 慧 

社 會 處 長  張 國 棟  勞 青 處 長  王 浩 中   農 業 處 長  陳 樹 義 

地 政 處 長  賴 偉 君  工 商 處 長  詹 彩 蘋  原 民 處 長  盧 曉 玲 

行 政 處 長 ：許 淑 娥  主 計 處 長  顏 香 儒  人 事 處 長  張 翠 芬 

政 風 處 長  李 炳 輝  
工商策進會

總 幹 事 
 陳 怡 樺  北 辦 主 任  王 錦 芬 

警 察 局 長  陳 世 煌  消 防 局 長  匡 夢 麟  稅 務 局 長  黃 國 樑 

文 觀 局 長  林 彥 甫  環 保 局 長  陳 華 盛  衛 生 局 長  楊 文 志 

肉 品 市 場 

總 經 理 
 邱 廷 岳  縣長室秘書  林 美 娥     

栗 市 長  葉 志 航  公 館 鄉 長  何 在 鑫  頭 屋 鄉 長  彭均誌代 

銅 鑼 鄉 長  謝 昌 年  三 義 鄉 長  呂 明 忠  西 湖 鄉 長  高 阿 賜 

文 檔 科 

科 長 
 黃 銘 福  

新 聞 科 

科 長 
 蔡 瀅 瀅 

 

 
   

司儀/紀錄  趙 品 甄         



：         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3 年 4 月 2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台北市某知名素食餐廳爆發疑似食物中毒事件，目前已累積 

32 例通報個案，其中 2人死亡、多人重症急救中，讓國人 

對於食安問題又掀起一陣恐慌，衛福部已將該案列為重大食 

安事件，專家推論出事的原因，有可能是餐廳食材保存不當 

及未使用新鮮食材，產生了米酵菌酸等毒素。有鑑於此，請 

衛生局對轄內餐飲從業人員加強辦理衛生教育訓練講習，尤 

其對食材、醬料、環境的管理，更要嚴格把關，以提升業者 

餐飲衛生專業素養，落實自主管理，共同守護縣民食的安全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有關日本小林製藥公司紅麴原料及產品造成民眾健康影響 

事件，食藥署已責由國內 2家輸入業者辦理回收，食品業者

倘有使用或販售該原料或產品，應停止使用、販售及自主下

架。本案影響消費者健康權益甚鉅，請消保官率行政處、衛

生局等相關單位瞭解並依法妥處相關消費爭議，以維護縣民

消費權益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 重要景點公廁環境改善，不能僅限於乾淨為目標，更應強化 

改善硬體設施，除請工商處商請景區便利商店、加油站等店

家加強公廁管理外，請環保局研提預算經費以便一次到位更

新公廁設施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四)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： 

政府基於戰略考量推動大矽谷計畫，為布局新興科技產 

業，行政院 2 月 22 日通過國發會所提 4 年期「桃竹苗大 

矽谷計畫」，本案係上位計畫可採滾動方式檢討，請工商 

處主政，水利、工務、教育與衛生等局處協辦，針對水 

電供應、交通運輸路網、產業人口居住、員工子女教育、 

醫療資源、淨零轉型等全方位配合建設，串連桃竹苗產 

業聚落與園區能量，研提未來大矽谷計畫之配套政策。 

主席裁示：1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三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」執行 

                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行政處報告：本府 113 年第 1季各項為民服務業務執行情形 

                ，報請公鑑。 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 3月份新聞發稿及 

               見報則數統計表乙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六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

               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 

1. 編號 7：苗栗自來水普及率倒數第四/地方重中之重爭取優 

先提高         

主席：請盤點各鄉鎮市自來水普及率，並與鄉鎮市公所合 

作提升申裝自來水意願。 
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七、 民政處報告：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7、8次臨時會及第 20屆第 

               3 次定期會，分別訂於本（113）年 4月 22 日 

               至 5 月 3 日及 5月 13 日至 6 月 11 日召開，報 

               請公鑒。              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  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一、 教育處：訂定「苗栗縣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幼兒園普通班調整 

           班級人數辦法」，提請審議。 

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教育處：修正「苗栗縣政府獎助民間辦理特殊教育實施辦法 

           第一條」，提請審議。           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 人事處：「苗栗縣各機關工作績優激勵實施辦法」第一條、第 

          二條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           

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 財政處：擬修正「苗栗縣縣有財產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

」第六條，提請審議。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各鄉鎮市公所臨時提案(無)。 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

一、 4 月 3 日全台強震，「天佑苗栗」縣內僅傳出零星小災情，但

我們仍須居安思危，尤其地震發生後，公共工程之結構、施

工機具設備與相關安全設施亟待檢查，如有安全顧慮，應立

即採取對策。請工商處分別針對「軟腳蝦建物」、「施工中

建物」潛藏危機，加強盤點、補強，以確保安全。 

二、 國際慢城組織理事長暨秘書長一行人於日前來台參訪交流，

本縣三義鄉、南庄鄉為國際認證之雙慢城，在大家的努力行

銷推廣下，多年來已逐漸打開知名度，為將本縣雙慢城亮點

推展至國際間，讓更多國際遊客到本縣體驗客家人好客精神

及山城風光，請文觀、農業、工商、衛生、環保、勞青、原

民及教育等業管局處，積極規劃相關主題活動，持續營造慢

城議題，增進慢城曝光度，帶動本縣觀光、旅宿、餐飲業蓬

勃發展。 

三、 為加強縣政行銷，各單位提供各大媒體專題報導資料或專訪

提綱說明稿時，請各局處責成專人綜合撰擬後，送行政處彙

整潤飾，務必具體展現業管亮點施政成效或未來願景規劃，

以發揮最佳宣傳效果，讓鄉親有感。另辦理各活動時有關介

紹貴賓致詞稿之「手卡」，立委、鄉鎮市長及本縣議員等均較

為熟悉，無需特別標註，應著重標註參與活動之中央長官、

會長、理事長…等外部貴賓，並單行列出單位、職稱、姓名。 

例：台電公司苗栗區營業處長邱○○ 

    台電公司苗栗區營業副處長張○○ 

    ………以此類推。 

四、 最近發現有許多單位會簽公文遭擱置延誤情形，為提升行政

效率，請各單位副主管嚴控公文流程，要求同仁確實依本府

文書處理規範辦理，以免延誤處理時效，影響為民服務品質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8時 47 分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